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竹北簡字第591號

原      告  陳貴發  

被      告  黃瑞蘭  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辯

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    主  文
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壹萬零玖佰捌拾壹元，及自民國

一一三年八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

息。
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
三、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壹萬零玖佰

捌拾壹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原告主張：

㈠、被告曾簽立還款協議書予原告，依該協議書約定，被告積欠

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310,981元，其並同意自民國109年12月

15日起至114年3月15日止，按月給付原告5,980元，倘若遲

延交付，其餘未到期之債務須一次繳清。詎被告簽立該還款

協議書後，未履行還款義務，為此原告爰依該還款協議書契

約約定提起本件訴訟。

㈡、本件還款協議書係被告在其住處親自簽立，又還款協議書記

載之款項，係原告投資越南基金，跟另案即本院110年度重

訴字第204號訴訟事件（下稱系爭另案事件），原告所投資

之標的ICW及款項美金7萬元，係不同之款項，故本件請求之

金額，並不包含在該美金7萬元之內。且本件原告係依上開

還款協議書為請求，與系爭另案事件之判決及台灣高雄地方

法院111年度金重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（下稱系爭另案刑事判

決）之判決結果無關。

㈢、爰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310,981元，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

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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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被告則以：

㈠、原告經訴外人林欣儀介紹，與被告一起投資越南之東盟基

金，豈料嗣後兩造投資之越南東盟基金，因受到ICW之影

響，發不出利息，基金也停擺。事發後東盟公司之負責人李

訓志表明會負責，請各投資人一起去越南跟他的律師簽署債

權協議，並表示願意打7折贖回基金，半年支付，不願意打

折之投資人則2年後支付，因當初許多投資人都不能去，所

以被告自作主張幫大家簽署協議，希望能將投資之款項拿回

來，豈料訴外人李訓志迄今沒有支付任何款項。

㈡、被告所簽還款協議書，係訴外人林欣儀前往被告住處逼迫被

告簽署，非本人意願，實際上被告為本件投資案最大之受災

戶，並無任何法律責任。且原告亦有在刑事及民事法院對被

告提告，系爭另案事件法院已經判決被告無須負賠償責任，

係其他人須要賠償原告，故被告無須賠償原告。

㈢、爰聲明：請求駁回原告之訴。
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：

　　被告於109年3月22日，在其住處簽立還款協議書，該協議書

記載有：「一、甲方（即原告）於民國107年5月15日至108

年3月15日投資乙方（即被告）名下的『路得健康投資股份

有限公司』之私募基金合計美金11484元，約等於新台幣350

262元整（匯率以30.5計算），扣除已還款新台幣39281元，

尚餘新台幣310981元，乙方同意於民國114年3月15日前償還

甲方前開投資之金額新台幣310981元整。乙方經核對後認

諾。二、乙方承諾自民國109年12月15日起至民國114年3月1

5日止，按月清償新台幣5980元整，期限屆滿之日應全數清

償完畢。…三、乙方於簽定本協議書後即負誠信精神之履約

義務，倘若藉故延遲交付或逃避清償責任，則甲方視乙方為

不具信用之人，其餘未到期之債務須一次繳清。…」之內

容，並由訴外人林欣儀擔任第三方見證人（見司促卷第7-11

頁）。

四、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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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原告主張被告簽立系爭還款協議書，却迄未按期清償分期款

項予原告，依約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並請求被告給付全部金

額310,981元，為被告所否認，並辯稱:該還款協議書係其遭

見證人林欣儀逼迫所簽，且就兩造投資爭議包含本件系爭款

項，業經本院系爭另案事件，判決被告無庸對原告負賠償責

任在案，故被告並無積欠原告系爭債務等情。故本件需審究

者，在於：㈠、被告是否受見證人林欣儀之脅迫，始簽立系

爭還款協議書？㈡、原告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

求被告給付310,981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，有無理由？爰予

以論述如下。

㈠、被告是否受見證人林欣儀之脅迫，始簽立系爭還款協議書？

　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

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已有規定。再「所謂因被脅迫而為

意思表示，係指因相對人或第三人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

加諸表意人，使其心生恐怖，致為意思表示而言。當事人主

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脅迫而為之者，應就其被脅迫之事實，

負舉證之責任。」，亦有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2012號判例意

旨可資參照）。被告固主張其係遭見證人林欣儀之脅迫，始

簽立系爭還款協議書，然為原告所否認，則揆諸上開之規定

及說明，被告自應就其簽署系爭還款協議書，係遭見證人林

欣儀施加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，使其心生恐佈畏懼下所簽

立之情，負舉證責任。惟被告就其上開之所辯，並未舉證證

明，所述即不可採，則被告係在自主及自由意思下，合意而

與原告簽訂系爭還款協議書，應受該還款協議書約定之拘束

乙節，應堪以採認。

㈡、原告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310,981

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，有無理由？

１、按「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，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。」，民法

第199條第1項已有明定。又依系爭還款協議書如前述兩造不

爭執事項中之約定內容以觀，被告對原告負有310,981元之

投資款返還債務，並以按月給付原告5,980元之方式分期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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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，然被告迄今分毫未償，為被告所不否認，則依兩造在系

爭還款協議書第三條之約定，未到期之債務亦視為全部到

期，原告自得一次向被告請求給付全部金額。從而，原告依

系爭還款協議書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10,981元，自屬

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
２、至被告抗辯:原告就包括本件之款項，請求被告及其他訴外

人連帶給付原告之該訴訟，業經本院另案事件判決被告無庸

對原告負賠償責任，原告即應尊重該判決結果，不得於本件

再向被告請求給付等語，然此為原告所否認。經查，姑不論

原告於系爭另案事件，所請求被告與其他訴外人連帶給付原

告之金額，是否有包括本件之款項，於兩造間已有爭執，況

縱認係有包括，惟查，經本院核閱系爭另案事件之判決內

容，原告於該事件係依民法侵權行為法律關係，請求原告及

其他訴外人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，且經該判決判認部

分訴外人應對原告負連帶給付責任，本件被告不需對原告負

賠償責任，此有系爭另案事件判決在卷可憑，然上情與本件

原告係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求被告履行契約所

約定之清償債務，其間所依據之法律關係已有不同。準此，

本件原告之請求，自不受系爭另案事件判決之結果所影響及

拘束，原告並未因系爭另案事件之判決，致消滅或妨礙其依

系爭還款協議書，對被告為清償債務請求權之行使。故被告

上開所辯云云，洵不可採。又按所謂不真正連帶債務者，係

指數債務人客觀上具有同一目的，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，對

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義務之債之關係；此類債之關係，因債

務人中之一人為給付，他債務人對債權人之債務亦告消滅。

是以，本件原告得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求被告

清償其系爭債務310,981元，縱認此金額，係包括在系爭另

案事件判決，所判認其他訴外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之金額範圍

內，然此乃係被告及其他訴外人之間，就本件系爭之金額，

分別基於不同原因，對於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，渠等間

屬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，於有任一人已為給付時，其餘債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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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而已，並不影響原告本件之

請求，亦併此敘明。

㈢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求被告給

付原告310,981元，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翌日即113年8月2

日（見司促卷第19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

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本

件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另予一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
六、本件為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爰依民事訴

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另依

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

後免為假執行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 1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竹北簡易庭　法　　　官　鄭政宗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　記　官　黃志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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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竹北簡字第591號
原      告  陳貴發  
被      告  黃瑞蘭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    主  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壹萬零玖佰捌拾壹元，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三、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壹萬零玖佰捌拾壹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
㈠、被告曾簽立還款協議書予原告，依該協議書約定，被告積欠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310,981元，其並同意自民國109年12月15日起至114年3月15日止，按月給付原告5,980元，倘若遲延交付，其餘未到期之債務須一次繳清。詎被告簽立該還款協議書後，未履行還款義務，為此原告爰依該還款協議書契約約定提起本件訴訟。
㈡、本件還款協議書係被告在其住處親自簽立，又還款協議書記載之款項，係原告投資越南基金，跟另案即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204號訴訟事件（下稱系爭另案事件），原告所投資之標的ICW及款項美金7萬元，係不同之款項，故本件請求之金額，並不包含在該美金7萬元之內。且本件原告係依上開還款協議書為請求，與系爭另案事件之判決及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金重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（下稱系爭另案刑事判決）之判決結果無關。
㈢、爰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310,981元，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
㈠、原告經訴外人林欣儀介紹，與被告一起投資越南之東盟基金，豈料嗣後兩造投資之越南東盟基金，因受到ICW之影響，發不出利息，基金也停擺。事發後東盟公司之負責人李訓志表明會負責，請各投資人一起去越南跟他的律師簽署債權協議，並表示願意打7折贖回基金，半年支付，不願意打折之投資人則2年後支付，因當初許多投資人都不能去，所以被告自作主張幫大家簽署協議，希望能將投資之款項拿回來，豈料訴外人李訓志迄今沒有支付任何款項。
㈡、被告所簽還款協議書，係訴外人林欣儀前往被告住處逼迫被告簽署，非本人意願，實際上被告為本件投資案最大之受災戶，並無任何法律責任。且原告亦有在刑事及民事法院對被告提告，系爭另案事件法院已經判決被告無須負賠償責任，係其他人須要賠償原告，故被告無須賠償原告。
㈢、爰聲明：請求駁回原告之訴。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：
　　被告於109年3月22日，在其住處簽立還款協議書，該協議書記載有：「一、甲方（即原告）於民國107年5月15日至108年3月15日投資乙方（即被告）名下的『路得健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』之私募基金合計美金11484元，約等於新台幣350262元整（匯率以30.5計算），扣除已還款新台幣39281元，尚餘新台幣310981元，乙方同意於民國114年3月15日前償還甲方前開投資之金額新台幣310981元整。乙方經核對後認諾。二、乙方承諾自民國109年12月15日起至民國114年3月15日止，按月清償新台幣5980元整，期限屆滿之日應全數清償完畢。…三、乙方於簽定本協議書後即負誠信精神之履約義務，倘若藉故延遲交付或逃避清償責任，則甲方視乙方為不具信用之人，其餘未到期之債務須一次繳清。…」之內容，並由訴外人林欣儀擔任第三方見證人（見司促卷第7-11頁）。
四、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：
　　原告主張被告簽立系爭還款協議書，却迄未按期清償分期款項予原告，依約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並請求被告給付全部金額310,981元，為被告所否認，並辯稱:該還款協議書係其遭見證人林欣儀逼迫所簽，且就兩造投資爭議包含本件系爭款項，業經本院系爭另案事件，判決被告無庸對原告負賠償責任在案，故被告並無積欠原告系爭債務等情。故本件需審究者，在於：㈠、被告是否受見證人林欣儀之脅迫，始簽立系爭還款協議書？㈡、原告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310,981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，有無理由？爰予以論述如下。
㈠、被告是否受見證人林欣儀之脅迫，始簽立系爭還款協議書？
　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已有規定。再「所謂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，係指因相對人或第三人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意人，使其心生恐怖，致為意思表示而言。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脅迫而為之者，應就其被脅迫之事實，負舉證之責任。」，亦有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2012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）。被告固主張其係遭見證人林欣儀之脅迫，始簽立系爭還款協議書，然為原告所否認，則揆諸上開之規定及說明，被告自應就其簽署系爭還款協議書，係遭見證人林欣儀施加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，使其心生恐佈畏懼下所簽立之情，負舉證責任。惟被告就其上開之所辯，並未舉證證明，所述即不可採，則被告係在自主及自由意思下，合意而與原告簽訂系爭還款協議書，應受該還款協議書約定之拘束乙節，應堪以採認。
㈡、原告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310,981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，有無理由？
１、按「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，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。」，民法第199條第1項已有明定。又依系爭還款協議書如前述兩造不爭執事項中之約定內容以觀，被告對原告負有310,981元之投資款返還債務，並以按月給付原告5,980元之方式分期還款，然被告迄今分毫未償，為被告所不否認，則依兩造在系爭還款協議書第三條之約定，未到期之債務亦視為全部到期，原告自得一次向被告請求給付全部金額。從而，原告依系爭還款協議書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10,981元，自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２、至被告抗辯:原告就包括本件之款項，請求被告及其他訴外人連帶給付原告之該訴訟，業經本院另案事件判決被告無庸對原告負賠償責任，原告即應尊重該判決結果，不得於本件再向被告請求給付等語，然此為原告所否認。經查，姑不論原告於系爭另案事件，所請求被告與其他訴外人連帶給付原告之金額，是否有包括本件之款項，於兩造間已有爭執，況縱認係有包括，惟查，經本院核閱系爭另案事件之判決內容，原告於該事件係依民法侵權行為法律關係，請求原告及其他訴外人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，且經該判決判認部分訴外人應對原告負連帶給付責任，本件被告不需對原告負賠償責任，此有系爭另案事件判決在卷可憑，然上情與本件原告係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求被告履行契約所約定之清償債務，其間所依據之法律關係已有不同。準此，本件原告之請求，自不受系爭另案事件判決之結果所影響及拘束，原告並未因系爭另案事件之判決，致消滅或妨礙其依系爭還款協議書，對被告為清償債務請求權之行使。故被告上開所辯云云，洵不可採。又按所謂不真正連帶債務者，係指數債務人客觀上具有同一目的，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，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義務之債之關係；此類債之關係，因債務人中之一人為給付，他債務人對債權人之債務亦告消滅。是以，本件原告得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求被告清償其系爭債務310,981元，縱認此金額，係包括在系爭另案事件判決，所判認其他訴外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之金額範圍內，然此乃係被告及其他訴外人之間，就本件系爭之金額，分別基於不同原因，對於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，渠等間屬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，於有任一人已為給付時，其餘債務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而已，並不影響原告本件之請求，亦併此敘明。
㈢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10,981元，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翌日即113年8月2日（見司促卷第19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另予一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本件為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 1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竹北簡易庭　法　　　官　鄭政宗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　記　官　黃志微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竹北簡字第591號
原      告  陳貴發  
被      告  黃瑞蘭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辯
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壹萬零玖佰捌拾壹元，及自民國
    一一三年八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
    息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三、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壹萬零玖佰
    捌拾壹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
㈠、被告曾簽立還款協議書予原告，依該協議書約定，被告積欠
    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310,981元，其並同意自民國109年12月
    15日起至114年3月15日止，按月給付原告5,980元，倘若遲
    延交付，其餘未到期之債務須一次繳清。詎被告簽立該還款
    協議書後，未履行還款義務，為此原告爰依該還款協議書契
    約約定提起本件訴訟。
㈡、本件還款協議書係被告在其住處親自簽立，又還款協議書記
    載之款項，係原告投資越南基金，跟另案即本院110年度重
    訴字第204號訴訟事件（下稱系爭另案事件），原告所投資
    之標的ICW及款項美金7萬元，係不同之款項，故本件請求之
    金額，並不包含在該美金7萬元之內。且本件原告係依上開
    還款協議書為請求，與系爭另案事件之判決及台灣高雄地方
    法院111年度金重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（下稱系爭另案刑事判
    決）之判決結果無關。
㈢、爰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310,981元，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
    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
㈠、原告經訴外人林欣儀介紹，與被告一起投資越南之東盟基金
    ，豈料嗣後兩造投資之越南東盟基金，因受到ICW之影響，
    發不出利息，基金也停擺。事發後東盟公司之負責人李訓志
    表明會負責，請各投資人一起去越南跟他的律師簽署債權協
    議，並表示願意打7折贖回基金，半年支付，不願意打折之
    投資人則2年後支付，因當初許多投資人都不能去，所以被
    告自作主張幫大家簽署協議，希望能將投資之款項拿回來，
    豈料訴外人李訓志迄今沒有支付任何款項。
㈡、被告所簽還款協議書，係訴外人林欣儀前往被告住處逼迫被
    告簽署，非本人意願，實際上被告為本件投資案最大之受災
    戶，並無任何法律責任。且原告亦有在刑事及民事法院對被
    告提告，系爭另案事件法院已經判決被告無須負賠償責任，
    係其他人須要賠償原告，故被告無須賠償原告。
㈢、爰聲明：請求駁回原告之訴。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：
　　被告於109年3月22日，在其住處簽立還款協議書，該協議書
    記載有：「一、甲方（即原告）於民國107年5月15日至108
    年3月15日投資乙方（即被告）名下的『路得健康投資股份有
    限公司』之私募基金合計美金11484元，約等於新台幣350262
    元整（匯率以30.5計算），扣除已還款新台幣39281元，尚
    餘新台幣310981元，乙方同意於民國114年3月15日前償還甲
    方前開投資之金額新台幣310981元整。乙方經核對後認諾。
    二、乙方承諾自民國109年12月15日起至民國114年3月15日
    止，按月清償新台幣5980元整，期限屆滿之日應全數清償完
    畢。…三、乙方於簽定本協議書後即負誠信精神之履約義務
    ，倘若藉故延遲交付或逃避清償責任，則甲方視乙方為不具
    信用之人，其餘未到期之債務須一次繳清。…」之內容，並
    由訴外人林欣儀擔任第三方見證人（見司促卷第7-11頁）。
四、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：
　　原告主張被告簽立系爭還款協議書，却迄未按期清償分期款
    項予原告，依約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並請求被告給付全部金
    額310,981元，為被告所否認，並辯稱:該還款協議書係其遭
    見證人林欣儀逼迫所簽，且就兩造投資爭議包含本件系爭款
    項，業經本院系爭另案事件，判決被告無庸對原告負賠償責
    任在案，故被告並無積欠原告系爭債務等情。故本件需審究
    者，在於：㈠、被告是否受見證人林欣儀之脅迫，始簽立系
    爭還款協議書？㈡、原告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
    求被告給付310,981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，有無理由？爰予
    以論述如下。
㈠、被告是否受見證人林欣儀之脅迫，始簽立系爭還款協議書？
　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
   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已有規定。再「所謂因被脅迫而為
    意思表示，係指因相對人或第三人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
    加諸表意人，使其心生恐怖，致為意思表示而言。當事人主
    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脅迫而為之者，應就其被脅迫之事實，
    負舉證之責任。」，亦有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2012號判例意
    旨可資參照）。被告固主張其係遭見證人林欣儀之脅迫，始
    簽立系爭還款協議書，然為原告所否認，則揆諸上開之規定
    及說明，被告自應就其簽署系爭還款協議書，係遭見證人林
    欣儀施加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，使其心生恐佈畏懼下所簽
    立之情，負舉證責任。惟被告就其上開之所辯，並未舉證證
    明，所述即不可採，則被告係在自主及自由意思下，合意而
    與原告簽訂系爭還款協議書，應受該還款協議書約定之拘束
    乙節，應堪以採認。
㈡、原告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310,981元
    及其法定遲延利息，有無理由？
１、按「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，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。」，民法
    第199條第1項已有明定。又依系爭還款協議書如前述兩造不
    爭執事項中之約定內容以觀，被告對原告負有310,981元之
    投資款返還債務，並以按月給付原告5,980元之方式分期還
    款，然被告迄今分毫未償，為被告所不否認，則依兩造在系
    爭還款協議書第三條之約定，未到期之債務亦視為全部到期
    ，原告自得一次向被告請求給付全部金額。從而，原告依系
    爭還款協議書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10,981元，自屬有
    據，應予准許。
２、至被告抗辯:原告就包括本件之款項，請求被告及其他訴外人
    連帶給付原告之該訴訟，業經本院另案事件判決被告無庸對
    原告負賠償責任，原告即應尊重該判決結果，不得於本件再
    向被告請求給付等語，然此為原告所否認。經查，姑不論原
    告於系爭另案事件，所請求被告與其他訴外人連帶給付原告
    之金額，是否有包括本件之款項，於兩造間已有爭執，況縱
    認係有包括，惟查，經本院核閱系爭另案事件之判決內容，
    原告於該事件係依民法侵權行為法律關係，請求原告及其他
    訴外人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，且經該判決判認部分訴
    外人應對原告負連帶給付責任，本件被告不需對原告負賠償
    責任，此有系爭另案事件判決在卷可憑，然上情與本件原告
    係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求被告履行契約所約定
    之清償債務，其間所依據之法律關係已有不同。準此，本件
    原告之請求，自不受系爭另案事件判決之結果所影響及拘束
    ，原告並未因系爭另案事件之判決，致消滅或妨礙其依系爭
    還款協議書，對被告為清償債務請求權之行使。故被告上開
    所辯云云，洵不可採。又按所謂不真正連帶債務者，係指數
    債務人客觀上具有同一目的，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，對債權
    人各負全部給付義務之債之關係；此類債之關係，因債務人
    中之一人為給付，他債務人對債權人之債務亦告消滅。是以
    ，本件原告得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求被告清償
    其系爭債務310,981元，縱認此金額，係包括在系爭另案事
    件判決，所判認其他訴外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之金額範圍內，
    然此乃係被告及其他訴外人之間，就本件系爭之金額，分別
    基於不同原因，對於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，渠等間屬不
    真正連帶債務關係，於有任一人已為給付時，其餘債務人於
    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而已，並不影響原告本件之請求
    ，亦併此敘明。
㈢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求被告給
    付原告310,981元，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翌日即113年8月2
    日（見司促卷第19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
    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本
    件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另予一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本件為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爰依民事訴
    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另依
    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
    後免為假執行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 1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竹北簡易庭　法　　　官　鄭政宗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　記　官　黃志微

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竹北簡字第591號
原      告  陳貴發  
被      告  黃瑞蘭  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履行協議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    主  文
一、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參拾壹萬零玖佰捌拾壹元，及自民國一一三年八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。
三、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；但被告如以新臺幣參拾壹萬零玖佰捌拾壹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原告主張：
㈠、被告曾簽立還款協議書予原告，依該協議書約定，被告積欠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310,981元，其並同意自民國109年12月15日起至114年3月15日止，按月給付原告5,980元，倘若遲延交付，其餘未到期之債務須一次繳清。詎被告簽立該還款協議書後，未履行還款義務，為此原告爰依該還款協議書契約約定提起本件訴訟。
㈡、本件還款協議書係被告在其住處親自簽立，又還款協議書記載之款項，係原告投資越南基金，跟另案即本院110年度重訴字第204號訴訟事件（下稱系爭另案事件），原告所投資之標的ICW及款項美金7萬元，係不同之款項，故本件請求之金額，並不包含在該美金7萬元之內。且本件原告係依上開還款協議書為請求，與系爭另案事件之判決及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金重訴字第5號刑事判決（下稱系爭另案刑事判決）之判決結果無關。
㈢、爰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310,981元，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被告則以：
㈠、原告經訴外人林欣儀介紹，與被告一起投資越南之東盟基金，豈料嗣後兩造投資之越南東盟基金，因受到ICW之影響，發不出利息，基金也停擺。事發後東盟公司之負責人李訓志表明會負責，請各投資人一起去越南跟他的律師簽署債權協議，並表示願意打7折贖回基金，半年支付，不願意打折之投資人則2年後支付，因當初許多投資人都不能去，所以被告自作主張幫大家簽署協議，希望能將投資之款項拿回來，豈料訴外人李訓志迄今沒有支付任何款項。
㈡、被告所簽還款協議書，係訴外人林欣儀前往被告住處逼迫被告簽署，非本人意願，實際上被告為本件投資案最大之受災戶，並無任何法律責任。且原告亦有在刑事及民事法院對被告提告，系爭另案事件法院已經判決被告無須負賠償責任，係其他人須要賠償原告，故被告無須賠償原告。
㈢、爰聲明：請求駁回原告之訴。
三、兩造不爭執事項：
　　被告於109年3月22日，在其住處簽立還款協議書，該協議書記載有：「一、甲方（即原告）於民國107年5月15日至108年3月15日投資乙方（即被告）名下的『路得健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』之私募基金合計美金11484元，約等於新台幣350262元整（匯率以30.5計算），扣除已還款新台幣39281元，尚餘新台幣310981元，乙方同意於民國114年3月15日前償還甲方前開投資之金額新台幣310981元整。乙方經核對後認諾。二、乙方承諾自民國109年12月15日起至民國114年3月15日止，按月清償新台幣5980元整，期限屆滿之日應全數清償完畢。…三、乙方於簽定本協議書後即負誠信精神之履約義務，倘若藉故延遲交付或逃避清償責任，則甲方視乙方為不具信用之人，其餘未到期之債務須一次繳清。…」之內容，並由訴外人林欣儀擔任第三方見證人（見司促卷第7-11頁）。
四、兩造爭點及本院之判斷：
　　原告主張被告簽立系爭還款協議書，却迄未按期清償分期款項予原告，依約債務視為全部到期，並請求被告給付全部金額310,981元，為被告所否認，並辯稱:該還款協議書係其遭見證人林欣儀逼迫所簽，且就兩造投資爭議包含本件系爭款項，業經本院系爭另案事件，判決被告無庸對原告負賠償責任在案，故被告並無積欠原告系爭債務等情。故本件需審究者，在於：㈠、被告是否受見證人林欣儀之脅迫，始簽立系爭還款協議書？㈡、原告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310,981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，有無理由？爰予以論述如下。
㈠、被告是否受見證人林欣儀之脅迫，始簽立系爭還款協議書？
　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，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，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已有規定。再「所謂因被脅迫而為意思表示，係指因相對人或第三人以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加諸表意人，使其心生恐怖，致為意思表示而言。當事人主張其意思表示係因被脅迫而為之者，應就其被脅迫之事實，負舉證之責任。」，亦有最高法院21年上字第2012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）。被告固主張其係遭見證人林欣儀之脅迫，始簽立系爭還款協議書，然為原告所否認，則揆諸上開之規定及說明，被告自應就其簽署系爭還款協議書，係遭見證人林欣儀施加不法危害之言語或舉動，使其心生恐佈畏懼下所簽立之情，負舉證責任。惟被告就其上開之所辯，並未舉證證明，所述即不可採，則被告係在自主及自由意思下，合意而與原告簽訂系爭還款協議書，應受該還款協議書約定之拘束乙節，應堪以採認。
㈡、原告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310,981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，有無理由？
１、按「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，得向債務人請求給付。」，民法第199條第1項已有明定。又依系爭還款協議書如前述兩造不爭執事項中之約定內容以觀，被告對原告負有310,981元之投資款返還債務，並以按月給付原告5,980元之方式分期還款，然被告迄今分毫未償，為被告所不否認，則依兩造在系爭還款協議書第三條之約定，未到期之債務亦視為全部到期，原告自得一次向被告請求給付全部金額。從而，原告依系爭還款協議書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10,981元，自屬有據，應予准許。
２、至被告抗辯:原告就包括本件之款項，請求被告及其他訴外人連帶給付原告之該訴訟，業經本院另案事件判決被告無庸對原告負賠償責任，原告即應尊重該判決結果，不得於本件再向被告請求給付等語，然此為原告所否認。經查，姑不論原告於系爭另案事件，所請求被告與其他訴外人連帶給付原告之金額，是否有包括本件之款項，於兩造間已有爭執，況縱認係有包括，惟查，經本院核閱系爭另案事件之判決內容，原告於該事件係依民法侵權行為法律關係，請求原告及其他訴外人對原告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，且經該判決判認部分訴外人應對原告負連帶給付責任，本件被告不需對原告負賠償責任，此有系爭另案事件判決在卷可憑，然上情與本件原告係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求被告履行契約所約定之清償債務，其間所依據之法律關係已有不同。準此，本件原告之請求，自不受系爭另案事件判決之結果所影響及拘束，原告並未因系爭另案事件之判決，致消滅或妨礙其依系爭還款協議書，對被告為清償債務請求權之行使。故被告上開所辯云云，洵不可採。又按所謂不真正連帶債務者，係指數債務人客觀上具有同一目的，本於各別之發生原因，對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義務之債之關係；此類債之關係，因債務人中之一人為給付，他債務人對債權人之債務亦告消滅。是以，本件原告得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求被告清償其系爭債務310,981元，縱認此金額，係包括在系爭另案事件判決，所判認其他訴外人應連帶給付原告之金額範圍內，然此乃係被告及其他訴外人之間，就本件系爭之金額，分別基於不同原因，對於原告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，渠等間屬不真正連帶債務關係，於有任一人已為給付時，其餘債務人於該給付範圍內同免給付責任而已，並不影響原告本件之請求，亦併此敘明。
㈢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系爭還款協議書之契約約定，請求被告給付原告310,981元，及自支付命令送達被告翌日即113年8月2日（見司促卷第19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五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，核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，爰不另予一一論述，併此敘明。
六、本件為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之規定，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 1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竹北簡易庭　法　　　官　鄭政宗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對本判決上訴，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4 　　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　記　官　黃志微


